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2號

反請求原告  黃偉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懿君律師

反請求被告  廖士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又新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律筑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怡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臺幣壹仟零壹拾伍萬參仟伍佰伍

拾伍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前項判決於反請求原告以新台幣參佰參拾捌萬肆仟元預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

訴訟費用均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反請求被告(本案原告）乙○○，於民國112年8月10日起訴

請求准許兩造離婚。反請求原告（本案被告）甲○○於112

年12月20日反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及分配夫妻剩餘財

產（見本案婚字卷宗第99頁）。兩造於113年6月19日成立和

解筆錄，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並由甲

○○擔任主要照顧者、乙○○得定期探視子女，此有和解筆

錄（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95頁）可憑。兩造訴訟僅餘反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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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二、反請求原告起訴聲明，經擴張（見反請求卷宗第33頁）為：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台幣00000000元，及自反請

求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見反請求卷

宗第53頁的筆錄），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反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並陳述如下：

　　兩造於98年2月25日結婚，反請求被告即原告起訴請求離婚

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嗣於113年6月19日成立離婚的

和解筆錄。為此以起訴日112年8月10日作為夫妻剩餘財產基

準日，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

　　反請求原告婚後財產僅中古車一部而幾無殘值，名下其餘不

動產均為婚前取得，無庸列入婚後財產。

　　反請求被告婚後取得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00巷00

號10樓之2房地，經本案鑑定結果，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

價值00000000元。該不動產有設定抵押向台新銀行辦理房

貸，反請求被告為借款人，反請求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實際

繳納房貸債務者為反請求原告。據台新銀行函覆，於基準日

112年8月10日仍有債務0000000元。因此夫妻剩餘財產價值

的分配為00000000元（00000000元減去0000000元，再除以

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為此請求反請求被告給付該剩

餘財產一半000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反請求被告於基準日以後，再向他人設定二胎、三胎的抵押

借貸，係發生於起訴離婚後，自不得列入其婚後債務。

　　反請求被告抗辯：伊婚後無工作收入而無償自反請求原告受

贈取得該不動產云云。反請求原告主張：自己婚後工作賺錢

購置該不動產係供作全家居住使用，雖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

下，但非贈與意思，僅為夫妻同財共居的安排。因此，反請

求被告應舉證證明有贈與的合意等情。

三、反請求被告的聲明：請求駁回反請求原告之訴。

　　其抗辯陳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反請求被告婚後為家庭主婦，無工作收入，此有勞保投保資

料（見本案婚字卷宗第211頁）。反請求原告出資購買系爭

不動產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性質屬於無償取得，故不須

列入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範圍云云。

四、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

　　查，兩造於98年2月25日結婚，反請求被告(即原告)起訴請

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嗣兩造於113年6月19日

成立離婚的和解筆錄，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

同監護並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乙○○得定期探視子

女；以上有本案的離婚起訴狀、兩造的戶籍謄本、離婚和解

筆錄（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7、25、195頁）可憑。兩造婚後

未訂立任何夫妻財產制契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自應適

用法定財產制。

五、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

　　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

　　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

　　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

　　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

　　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

　　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2、3項定有明文。

　　再者，「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民法第1030條之4定有明文。

　　按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

　　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

　　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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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價值計算基準，以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一旦提起離婚之訴，其婚姻基礎既已

　　動搖，自難期待一方對於他方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

　　是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

　　以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91年6月26日修正民法第1030條之4

　　第1項乃增訂「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時，以起訴時為準」（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反請求被告即本案原告起訴請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

本院，已如前述，兩造於起訴離婚時即已婚姻基礎動搖，難

期彼此再增加夫妻財產數額，依前揭法律規定，兩造現存之

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應以112年8月10日起訴離婚時為準，

不因兩造後來成立離婚和解筆錄而有變動基準日的必要，兩

造亦同意以離婚起訴日112年8月10日作為剩餘財產基準日

（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52頁筆錄）。

六、兩造不爭執的剩餘財產：

　　查，兩造於113年2月21日辯論時，協議本件夫妻剩餘財產僅

計算反請求被告名下的系爭不動產價值，並扣除以該不動產

向台新銀行設定抵押的貸款餘額，兩造均捨棄其餘動產的調

查及計算（參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52頁筆錄）。

　　次查，系爭不動產經兩造協議送交中信資產鑑定股份有限公

司鑑定結果，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價值00000000元，此有

鑑價報告書在卷可證。

　　又查，兩造以該不動產向台新銀行辦理抵押房貸，反請求被

告為借款人，反請求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實際繳納房貸債務

者為反請求原告，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仍有債務0000000

元，此有台新銀行函覆（見反請求卷宗第23頁）。

　　因此，夫妻剩餘財產價值為00000000元（00000000元減去00

00000元）。

　　反請求被告於113年2月21日辯論時，同意兩造剩餘財產僅計

算系爭不動產及房貸，而不請求調查其餘動產，卻於不動產

鑑價結果及房貸查詢結果後，再於113年9月16日具狀調查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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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調查對照的其餘動產，顯意圖延滯訴訟，不應准許，附此

說明。

七、反請求被告抗辯：伊婚後為家庭主婦而無收入，自反請求被

告無償取得系爭不動產，屬於受贈，不應列入剩餘云云。為

反請求原告否認，並主張如前述。

　　查，反請求被告於98年5月25日以「買賣」原因取得系爭不

動產，此有不動產登記簿謄本（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21頁以

下）可稽。

　　參酌反請求被告辯稱伊婚後專心家務，系爭不動產出資及清

償房貸均出自於反請求原告；反請求原告則主張其婚後購置

該不動產係供全家居住使用等情，可知兩造婚後為積蓄婚姻

財產而有合夥協力經營關係。反請求原告將工作所得支付購

買住家使用的不動產，並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既無任何

贈與之明示或文件，應屬夫妻間財產之管理行為，非屬於受

領該財產之妻之無償取得財產。否則，夫妻一方將其平常工

作所得全部交付他方即屬他方無償取得之財產，而他方於夫

妻離婚計算剩餘財產時得主張無償取得而予以抵扣，則對有

工作收入之一方將其所得交付他方，於夫妻離婚分配剩餘財

產時，顯失其公平，當非民法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無

償取得之本旨。

　　依前揭不動產登記簿謄本及兩造所述，並無法證明反請求被

告取得系爭不動產屬於無償受贈，如其主張無償受贈，依舉

證責任分配原則，應舉證證明。惟反請求被告未提出進一步

證據證明有無償贈與關係，故其主張不足採。系爭不動產財

產，仍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

八、兩造的剩餘財產差額計算：

　　以上反請求原告的剩餘財產價值，為零。

　　以上反請求被告的剩餘財產價值，為00000000元。

　　二者差額為：00000000元。

　　反請求原告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一半即00000000元(小數點

以下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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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從而，反請求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得請求反

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即00000000元，及反請

求擴張聲明狀送達反請求被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於此範圍內，自屬正當，應予准許。

　　又反請求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

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准許之。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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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2號
反請求原告  黃偉喬  




訴訟代理人  林懿君律師
反請求被告  廖士嬅  






訴訟代理人  陳又新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律筑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怡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臺幣壹仟零壹拾伍萬參仟伍佰伍拾伍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項判決於反請求原告以新台幣參佰參拾捌萬肆仟元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訴訟費用均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反請求被告(本案原告）乙○○，於民國112年8月10日起訴請求准許兩造離婚。反請求原告（本案被告）甲○○於112年12月20日反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及分配夫妻剩餘財產（見本案婚字卷宗第99頁）。兩造於113年6月19日成立和解筆錄，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並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乙○○得定期探視子女，此有和解筆錄（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95頁）可憑。兩造訴訟僅餘反請求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二、反請求原告起訴聲明，經擴張（見反請求卷宗第33頁）為：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台幣00000000元，及自反請求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見反請求卷宗第53頁的筆錄），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反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並陳述如下：
　　兩造於98年2月25日結婚，反請求被告即原告起訴請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嗣於113年6月19日成立離婚的和解筆錄。為此以起訴日112年8月10日作為夫妻剩餘財產基準日，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
　　反請求原告婚後財產僅中古車一部而幾無殘值，名下其餘不動產均為婚前取得，無庸列入婚後財產。
　　反請求被告婚後取得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0樓之2房地，經本案鑑定結果，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價值00000000元。該不動產有設定抵押向台新銀行辦理房貸，反請求被告為借款人，反請求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實際繳納房貸債務者為反請求原告。據台新銀行函覆，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仍有債務0000000元。因此夫妻剩餘財產價值的分配為00000000元（00000000元減去0000000元，再除以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為此請求反請求被告給付該剩餘財產一半000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反請求被告於基準日以後，再向他人設定二胎、三胎的抵押借貸，係發生於起訴離婚後，自不得列入其婚後債務。
　　反請求被告抗辯：伊婚後無工作收入而無償自反請求原告受贈取得該不動產云云。反請求原告主張：自己婚後工作賺錢購置該不動產係供作全家居住使用，雖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但非贈與意思，僅為夫妻同財共居的安排。因此，反請求被告應舉證證明有贈與的合意等情。
三、反請求被告的聲明：請求駁回反請求原告之訴。
　　其抗辯陳述：
　　反請求被告婚後為家庭主婦，無工作收入，此有勞保投保資料（見本案婚字卷宗第211頁）。反請求原告出資購買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性質屬於無償取得，故不須列入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範圍云云。
四、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
　　查，兩造於98年2月25日結婚，反請求被告(即原告)起訴請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嗣兩造於113年6月19日成立離婚的和解筆錄，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並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乙○○得定期探視子女；以上有本案的離婚起訴狀、兩造的戶籍謄本、離婚和解筆錄（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7、25、195頁）可憑。兩造婚後未訂立任何夫妻財產制契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
五、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
　　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
　　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
　　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
　　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
　　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
　　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2、3項定有明文。
　　再者，「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民法第1030條之4定有明文。
　　按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
　　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
　　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
　　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價值計算基準，以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一旦提起離婚之訴，其婚姻基礎既已
　　動搖，自難期待一方對於他方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
　　是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
　　以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91年6月26日修正民法第1030條之4
　　第1項乃增訂「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時，以起訴時為準」（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反請求被告即本案原告起訴請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已如前述，兩造於起訴離婚時即已婚姻基礎動搖，難期彼此再增加夫妻財產數額，依前揭法律規定，兩造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應以112年8月10日起訴離婚時為準，不因兩造後來成立離婚和解筆錄而有變動基準日的必要，兩造亦同意以離婚起訴日112年8月10日作為剩餘財產基準日（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52頁筆錄）。
六、兩造不爭執的剩餘財產：
　　查，兩造於113年2月21日辯論時，協議本件夫妻剩餘財產僅計算反請求被告名下的系爭不動產價值，並扣除以該不動產向台新銀行設定抵押的貸款餘額，兩造均捨棄其餘動產的調查及計算（參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52頁筆錄）。
　　次查，系爭不動產經兩造協議送交中信資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鑑定結果，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價值00000000元，此有鑑價報告書在卷可證。
　　又查，兩造以該不動產向台新銀行辦理抵押房貸，反請求被告為借款人，反請求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實際繳納房貸債務者為反請求原告，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仍有債務0000000元，此有台新銀行函覆（見反請求卷宗第23頁）。
　　因此，夫妻剩餘財產價值為00000000元（00000000元減去0000000元）。
　　反請求被告於113年2月21日辯論時，同意兩造剩餘財產僅計算系爭不動產及房貸，而不請求調查其餘動產，卻於不動產鑑價結果及房貸查詢結果後，再於113年9月16日具狀調查繼續調查對照的其餘動產，顯意圖延滯訴訟，不應准許，附此說明。
七、反請求被告抗辯：伊婚後為家庭主婦而無收入，自反請求被告無償取得系爭不動產，屬於受贈，不應列入剩餘云云。為反請求原告否認，並主張如前述。
　　查，反請求被告於98年5月25日以「買賣」原因取得系爭不動產，此有不動產登記簿謄本（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21頁以下）可稽。
　　參酌反請求被告辯稱伊婚後專心家務，系爭不動產出資及清償房貸均出自於反請求原告；反請求原告則主張其婚後購置該不動產係供全家居住使用等情，可知兩造婚後為積蓄婚姻財產而有合夥協力經營關係。反請求原告將工作所得支付購買住家使用的不動產，並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既無任何贈與之明示或文件，應屬夫妻間財產之管理行為，非屬於受領該財產之妻之無償取得財產。否則，夫妻一方將其平常工作所得全部交付他方即屬他方無償取得之財產，而他方於夫妻離婚計算剩餘財產時得主張無償取得而予以抵扣，則對有工作收入之一方將其所得交付他方，於夫妻離婚分配剩餘財產時，顯失其公平，當非民法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無償取得之本旨。
　　依前揭不動產登記簿謄本及兩造所述，並無法證明反請求被告取得系爭不動產屬於無償受贈，如其主張無償受贈，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舉證證明。惟反請求被告未提出進一步證據證明有無償贈與關係，故其主張不足採。系爭不動產財產，仍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
八、兩造的剩餘財產差額計算：
　　以上反請求原告的剩餘財產價值，為零。
　　以上反請求被告的剩餘財產價值，為00000000元。
　　二者差額為：00000000元。
　　反請求原告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一半即0000000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九、從而，反請求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得請求反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即00000000元，及反請求擴張聲明狀送達反請求被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於此範圍內，自屬正當，應予准許。
　　又反請求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准許之。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2號
反請求原告  黃偉喬  


訴訟代理人  林懿君律師
反請求被告  廖士嬅  



訴訟代理人  陳又新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律筑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怡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臺幣壹仟零壹拾伍萬參仟伍佰伍
拾伍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前項判決於反請求原告以新台幣參佰參拾捌萬肆仟元預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
訴訟費用均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反請求被告(本案原告）乙○○，於民國112年8月10日起訴請
    求准許兩造離婚。反請求原告（本案被告）甲○○於112年12
    月20日反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及分配夫妻剩餘財產（
    見本案婚字卷宗第99頁）。兩造於113年6月19日成立和解筆
    錄，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並由甲○○擔
    任主要照顧者、乙○○得定期探視子女，此有和解筆錄（見本
    案婚字卷宗第195頁）可憑。兩造訴訟僅餘反請求的夫妻剩
    餘財產分配。
二、反請求原告起訴聲明，經擴張（見反請求卷宗第33頁）為：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台幣00000000元，及自反請
    求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見反請求卷
    宗第53頁的筆錄），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反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並陳述如下：
　　兩造於98年2月25日結婚，反請求被告即原告起訴請求離婚
    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嗣於113年6月19日成立離婚的
    和解筆錄。為此以起訴日112年8月10日作為夫妻剩餘財產基
    準日，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
　　反請求原告婚後財產僅中古車一部而幾無殘值，名下其餘不
    動產均為婚前取得，無庸列入婚後財產。
　　反請求被告婚後取得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0
    樓之2房地，經本案鑑定結果，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價值0
    0000000元。該不動產有設定抵押向台新銀行辦理房貸，反
    請求被告為借款人，反請求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實際繳納房
    貸債務者為反請求原告。據台新銀行函覆，於基準日112年8
    月10日仍有債務0000000元。因此夫妻剩餘財產價值的分配
    為00000000元（00000000元減去0000000元，再除以2，小數
    點以下四捨五入），為此請求反請求被告給付該剩餘財產一
    半000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反請求被告於基準日以後，再向他人設定二胎、三胎的抵押
    借貸，係發生於起訴離婚後，自不得列入其婚後債務。
　　反請求被告抗辯：伊婚後無工作收入而無償自反請求原告受
    贈取得該不動產云云。反請求原告主張：自己婚後工作賺錢
    購置該不動產係供作全家居住使用，雖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
    下，但非贈與意思，僅為夫妻同財共居的安排。因此，反請
    求被告應舉證證明有贈與的合意等情。
三、反請求被告的聲明：請求駁回反請求原告之訴。
　　其抗辯陳述：
　　反請求被告婚後為家庭主婦，無工作收入，此有勞保投保資
    料（見本案婚字卷宗第211頁）。反請求原告出資購買系爭
    不動產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性質屬於無償取得，故不須
    列入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範圍云云。
四、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
　　查，兩造於98年2月25日結婚，反請求被告(即原告)起訴請
    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嗣兩造於113年6月19日
    成立離婚的和解筆錄，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
    同監護並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乙○○得定期探視子女；以
    上有本案的離婚起訴狀、兩造的戶籍謄本、離婚和解筆錄（
    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7、25、195頁）可憑。兩造婚後未訂立
    任何夫妻財產制契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自應適用法定
    財產制。
五、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
　　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
　　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
　　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
　　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
　　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
　　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2、3項定有明文。
　　再者，「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民法第1030條之4定有明文。
　　按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
　　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
　　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
　　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價值計算基準，以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一旦提起離婚之訴，其婚姻基礎既已
　　動搖，自難期待一方對於他方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
　　是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
　　以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91年6月26日修正民法第1030條之4
　　第1項乃增訂「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時，以起訴時為準」（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反請求被告即本案原告起訴請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
    本院，已如前述，兩造於起訴離婚時即已婚姻基礎動搖，難
    期彼此再增加夫妻財產數額，依前揭法律規定，兩造現存之
    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應以112年8月10日起訴離婚時為準，
    不因兩造後來成立離婚和解筆錄而有變動基準日的必要，兩
    造亦同意以離婚起訴日112年8月10日作為剩餘財產基準日（
    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52頁筆錄）。
六、兩造不爭執的剩餘財產：
　　查，兩造於113年2月21日辯論時，協議本件夫妻剩餘財產僅
    計算反請求被告名下的系爭不動產價值，並扣除以該不動產
    向台新銀行設定抵押的貸款餘額，兩造均捨棄其餘動產的調
    查及計算（參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52頁筆錄）。
　　次查，系爭不動產經兩造協議送交中信資產鑑定股份有限公
    司鑑定結果，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價值00000000元，此有
    鑑價報告書在卷可證。
　　又查，兩造以該不動產向台新銀行辦理抵押房貸，反請求被
    告為借款人，反請求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實際繳納房貸債務
    者為反請求原告，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仍有債務0000000
    元，此有台新銀行函覆（見反請求卷宗第23頁）。
　　因此，夫妻剩餘財產價值為00000000元（00000000元減去00
    00000元）。
　　反請求被告於113年2月21日辯論時，同意兩造剩餘財產僅計
    算系爭不動產及房貸，而不請求調查其餘動產，卻於不動產
    鑑價結果及房貸查詢結果後，再於113年9月16日具狀調查繼
    續調查對照的其餘動產，顯意圖延滯訴訟，不應准許，附此
    說明。
七、反請求被告抗辯：伊婚後為家庭主婦而無收入，自反請求被
    告無償取得系爭不動產，屬於受贈，不應列入剩餘云云。為
    反請求原告否認，並主張如前述。
　　查，反請求被告於98年5月25日以「買賣」原因取得系爭不
    動產，此有不動產登記簿謄本（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21頁以
    下）可稽。
　　參酌反請求被告辯稱伊婚後專心家務，系爭不動產出資及清
    償房貸均出自於反請求原告；反請求原告則主張其婚後購置
    該不動產係供全家居住使用等情，可知兩造婚後為積蓄婚姻
    財產而有合夥協力經營關係。反請求原告將工作所得支付購
    買住家使用的不動產，並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既無任何
    贈與之明示或文件，應屬夫妻間財產之管理行為，非屬於受
    領該財產之妻之無償取得財產。否則，夫妻一方將其平常工
    作所得全部交付他方即屬他方無償取得之財產，而他方於夫
    妻離婚計算剩餘財產時得主張無償取得而予以抵扣，則對有
    工作收入之一方將其所得交付他方，於夫妻離婚分配剩餘財
    產時，顯失其公平，當非民法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無
    償取得之本旨。
　　依前揭不動產登記簿謄本及兩造所述，並無法證明反請求被
    告取得系爭不動產屬於無償受贈，如其主張無償受贈，依舉
    證責任分配原則，應舉證證明。惟反請求被告未提出進一步
    證據證明有無償贈與關係，故其主張不足採。系爭不動產財
    產，仍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
八、兩造的剩餘財產差額計算：
　　以上反請求原告的剩餘財產價值，為零。
　　以上反請求被告的剩餘財產價值，為00000000元。
　　二者差額為：00000000元。
　　反請求原告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一半即00000000元(小數點
    以下四捨五入）。
九、從而，反請求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得請求反
    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即00000000元，及反請
    求擴張聲明狀送達反請求被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於此範圍內，自屬正當，應予准許。
　　又反請求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
    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准許之。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2號
反請求原告  黃偉喬  


訴訟代理人  林懿君律師
反請求被告  廖士嬅  



訴訟代理人  陳又新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律筑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怡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臺幣壹仟零壹拾伍萬參仟伍佰伍拾伍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前項判決於反請求原告以新台幣參佰參拾捌萬肆仟元預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訴訟費用均由反請求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反請求被告(本案原告）乙○○，於民國112年8月10日起訴請求准許兩造離婚。反請求原告（本案被告）甲○○於112年12月20日反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及分配夫妻剩餘財產（見本案婚字卷宗第99頁）。兩造於113年6月19日成立和解筆錄，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並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乙○○得定期探視子女，此有和解筆錄（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95頁）可憑。兩造訴訟僅餘反請求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二、反請求原告起訴聲明，經擴張（見反請求卷宗第33頁）為：反請求被告應給付反請求原告新台幣00000000元，及自反請求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見反請求卷宗第53頁的筆錄），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反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並陳述如下：
　　兩造於98年2月25日結婚，反請求被告即原告起訴請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嗣於113年6月19日成立離婚的和解筆錄。為此以起訴日112年8月10日作為夫妻剩餘財產基準日，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
　　反請求原告婚後財產僅中古車一部而幾無殘值，名下其餘不動產均為婚前取得，無庸列入婚後財產。
　　反請求被告婚後取得不動產，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0樓之2房地，經本案鑑定結果，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價值00000000元。該不動產有設定抵押向台新銀行辦理房貸，反請求被告為借款人，反請求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實際繳納房貸債務者為反請求原告。據台新銀行函覆，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仍有債務0000000元。因此夫妻剩餘財產價值的分配為00000000元（00000000元減去0000000元，再除以2，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為此請求反請求被告給付該剩餘財產一半00000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反請求被告於基準日以後，再向他人設定二胎、三胎的抵押借貸，係發生於起訴離婚後，自不得列入其婚後債務。
　　反請求被告抗辯：伊婚後無工作收入而無償自反請求原告受贈取得該不動產云云。反請求原告主張：自己婚後工作賺錢購置該不動產係供作全家居住使用，雖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但非贈與意思，僅為夫妻同財共居的安排。因此，反請求被告應舉證證明有贈與的合意等情。
三、反請求被告的聲明：請求駁回反請求原告之訴。
　　其抗辯陳述：
　　反請求被告婚後為家庭主婦，無工作收入，此有勞保投保資料（見本案婚字卷宗第211頁）。反請求原告出資購買系爭不動產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性質屬於無償取得，故不須列入婚後剩餘財產分配範圍云云。
四、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民法第1005條定有明文
　　。
　　查，兩造於98年2月25日結婚，反請求被告(即原告)起訴請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嗣兩造於113年6月19日成立離婚的和解筆錄，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並由甲○○擔任主要照顧者、乙○○得定期探視子女；以上有本案的離婚起訴狀、兩造的戶籍謄本、離婚和解筆錄（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7、25、195頁）可憑。兩造婚後未訂立任何夫妻財產制契約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
五、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
　　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
　　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
　　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
　　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
　　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
　　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
　　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
　　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2、3項定有明文。
　　再者，「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民法第1030條之4定有明文。
　　按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
　　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
　　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
　　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價值計算基準，以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一旦提起離婚之訴，其婚姻基礎既已
　　動搖，自難期待一方對於他方財產之增加再事協力、貢獻，
　　是夫妻因判決而離婚，其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基準，
　　以提起離婚之訴時為準。91年6月26日修正民法第1030條之4
　　第1項乃增訂「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時，以起訴時為準」（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反請求被告即本案原告起訴請求離婚而於112年8月10日繫屬本院，已如前述，兩造於起訴離婚時即已婚姻基礎動搖，難期彼此再增加夫妻財產數額，依前揭法律規定，兩造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應以112年8月10日起訴離婚時為準，不因兩造後來成立離婚和解筆錄而有變動基準日的必要，兩造亦同意以離婚起訴日112年8月10日作為剩餘財產基準日（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52頁筆錄）。
六、兩造不爭執的剩餘財產：
　　查，兩造於113年2月21日辯論時，協議本件夫妻剩餘財產僅計算反請求被告名下的系爭不動產價值，並扣除以該不動產向台新銀行設定抵押的貸款餘額，兩造均捨棄其餘動產的調查及計算（參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52頁筆錄）。
　　次查，系爭不動產經兩造協議送交中信資產鑑定股份有限公司鑑定結果，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價值00000000元，此有鑑價報告書在卷可證。
　　又查，兩造以該不動產向台新銀行辦理抵押房貸，反請求被告為借款人，反請求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實際繳納房貸債務者為反請求原告，於基準日112年8月10日仍有債務0000000元，此有台新銀行函覆（見反請求卷宗第23頁）。
　　因此，夫妻剩餘財產價值為00000000元（00000000元減去0000000元）。
　　反請求被告於113年2月21日辯論時，同意兩造剩餘財產僅計算系爭不動產及房貸，而不請求調查其餘動產，卻於不動產鑑價結果及房貸查詢結果後，再於113年9月16日具狀調查繼續調查對照的其餘動產，顯意圖延滯訴訟，不應准許，附此說明。
七、反請求被告抗辯：伊婚後為家庭主婦而無收入，自反請求被告無償取得系爭不動產，屬於受贈，不應列入剩餘云云。為反請求原告否認，並主張如前述。
　　查，反請求被告於98年5月25日以「買賣」原因取得系爭不動產，此有不動產登記簿謄本（見本案婚字卷宗第121頁以下）可稽。
　　參酌反請求被告辯稱伊婚後專心家務，系爭不動產出資及清償房貸均出自於反請求原告；反請求原告則主張其婚後購置該不動產係供全家居住使用等情，可知兩造婚後為積蓄婚姻財產而有合夥協力經營關係。反請求原告將工作所得支付購買住家使用的不動產，並登記在反請求被告名下，既無任何贈與之明示或文件，應屬夫妻間財產之管理行為，非屬於受領該財產之妻之無償取得財產。否則，夫妻一方將其平常工作所得全部交付他方即屬他方無償取得之財產，而他方於夫妻離婚計算剩餘財產時得主張無償取得而予以抵扣，則對有工作收入之一方將其所得交付他方，於夫妻離婚分配剩餘財產時，顯失其公平，當非民法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無償取得之本旨。
　　依前揭不動產登記簿謄本及兩造所述，並無法證明反請求被告取得系爭不動產屬於無償受贈，如其主張無償受贈，依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舉證證明。惟反請求被告未提出進一步證據證明有無償贈與關係，故其主張不足採。系爭不動產財產，仍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
八、兩造的剩餘財產差額計算：
　　以上反請求原告的剩餘財產價值，為零。
　　以上反請求被告的剩餘財產價值，為00000000元。
　　二者差額為：00000000元。
　　反請求原告得請求剩餘財產差額一半即0000000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九、從而，反請求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得請求反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一半即00000000元，及反請求擴張聲明狀送達反請求被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2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於此範圍內，自屬正當，應予准許。
　　又反請求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就其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准許之。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建新


